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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商务签证材料
申根签证（短期签证）由捷克共和国或其他申根国家使馆签发，持有者可在捷克共和国境内或其他申根区内根据签证时间短期停留。申根签证持有者可进入捷克共和国境内，除非捷克共和国被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以下是捷克商务签证的材料清单

签证类型：商务签证
有效期限：按申请
停留期限：按申请
入境次数：多次
所需材料：
	材料类型
	所需材料
	材料要求

	基本材料
	签证申请表（原件）
	完整填写并由申请人本人签字

	
	护照（原件）
	有效期需至少6个月或以上（从所申请签证有效期最后一天算起），护照至少有2页供使用的签证空白页，如有旧护照必须全部提供。（旧版护照尾页需持照人亲笔签名）

	
	照片（原件）
	3张 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两寸(3.5cm×4.5cm)相片。

	
	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者本人身份证
身份证在有效期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申请人本人整本户口本信息
如是集体户口，提供集体户口首页和本人页

	
	医疗保险
	保险需覆盖所有申根国家
保险投保总额至少为30000欧元
能够涵盖由于医疗或紧急医疗原因/紧急住院治疗而导致的遣返费用

	资金证明
	财产材料
	本人名下的工资卡银行对账单或工资存折原件，需有最近6个月记录，余额5万元或以上，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银行流水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如有，必须提供）
如没有工资卡（工资存折）或工资账单余额不足5万，请提供本人名下其他活期流水账单，需有最近6个月记录，经常使用，余额5万元或以上，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
如本人名下活期资金不足5万，请提供配偶名下活期资金证明作为辅助。


	
	定期资金证明
	建议提供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的定期资金材料作为辅助，例如定期存折、定期存款单等，资金存入时间建议超过6个月或以上。

	暂住证明
	暂住证
	申请人户口所在地或者护照签发地不属于该领区时，需提供该资料，签发需超过6个月；
如果没有暂住证/居住证，请提供派出所开具的暂住证明原件，显示居住时间需超过6个月。

	单位提供材料
	单位资金证明
	工作单位近三个月到六个月银行对账单（必须是公司名称开户的对账单），当申请者本人或是申请者所属公司承担费用，则必须提供。若邀请信中提及邀请方或第三方承担所有费用，则不需要提供此材料。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须有最新年检，加盖单位公章。

	
	证明信（原件）
	请用工作单位正式信头纸打印，公司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行程目的；公司为申请人保留职位；费用承担方以及准假证明。

	外方提供材料
	邀请函原件
	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须包含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详细地址和联系人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访问的目的和持续时间
详细日程
支付旅行和生活费用的单位或个人
主办方是否为确保申请人按规定返回中国提供保证金
如果适用，提供商会注册证明。

	
	住宿证明
	如邀请方提供住宿，须有邀请方的另纸说明，需注明申请人的姓名、护照号码，同意入住的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以及邀请方亲笔签名；

	特殊情况
	工作许可
	在职工作培训；
在成员国境内为任职公司工作。

	可选材料
	资产材料（复印件）
	房产证复印件
汽车行驶证复印件



特别提示：
您在北京/广州/深圳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的申请将会送往捷克北京驻华大使馆进行审理；您在上海/杭州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的申请将会送往捷克上海总领事馆进行审理；您在成都/重庆/昆明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的申请将会送往捷克成都总领事管进行申请。
这个时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的扩展，特别是当有进一步的审查的必要性时，例如，当你被要求去面试或者提交的其他文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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